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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執行董事
鄭家純博士（主席）

魯連城先生（副主席）

杜顯俊先生

鄭錦超先生

鄭錦標先生

鄭志剛博士

鄭志謙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漢傑先生

郭彰國先生

劉偉彪先生

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

執行委員會
鄭家純博士（委員會主席）

杜顯俊先生

鄭錦標先生

審核委員會
張漢傑先生（委員會主席）

劉偉彪先生

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

提名委員會
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委員會主席）

杜顯俊先生

鄭錦標先生

張漢傑先生

郭彰國先生

劉偉彪先生

薪酬委員會
劉偉彪先生（委員會主席）

張漢傑先生

郭彰國先生

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

公司秘書
郭子健先生

授權代表
鄭錦超先生

郭子健先生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中期報告之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文本為準。

 本中期報告以環保紙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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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皇后大道中16-18號

新世界大廈1期

1207-8室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Royal Bank of Canada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4th Floor, Royal Bank House

24 Shedden Road,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10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

1712-1716室

主要往來銀行
Banco de Oro Unibank, Inc.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Maybank Philippines Inc.

大眾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Rizal Commercial Banking Corporation

核數師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金鐘道88號

太古廣場一座35樓

股份代號
01009

公司網址
http://www.ientco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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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審閱報告

致國際娛樂有限公司之董事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本核數師（下稱「本行」）已審閱第5至28頁所載有關國際娛樂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貴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中包括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

狀況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之相關簡明綜合損益表、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股本變動

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若干解釋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

中期財務資料編製之報告必須符合以上規則之有關條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規定。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本行之責任是根據本行之審閱對該等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結論，並按照協定之委聘條款，僅向全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之外，本報

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本行不會就本報告之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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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範圍
本行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執行中

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審閱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務之人

員作出查詢，並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之範圍遠較根據香港核數準則進行審計之

範圍為小，故不能令本行可保證本行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本行

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本行之審閱，本行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本行相信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在各重大方面未有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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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國際娛樂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之未經

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90,588 194,672

銷售成本 (104,051) (109,396)    

毛利 86,537 85,276

其他收入 5 13,789 11,370

其他收益及虧損 9,978 64,55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13,030 (14,476)

銷售及分銷成本 (2,580) (2,359)

一般及行政開支 (73,423) (71,870)    

除稅前盈利 6 47,331 72,494

所得稅支出 7 (7,566) (6,815)    

期內盈利 39,765 65,679
    

應佔期內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 26,584 43,904

非控股權益 13,181 21,775    

39,765 65,679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 基本 9 2.25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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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盈利 39,765 65,67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界定福利責任之重新計量 (38) –

－換算為呈列貨幣產生之匯兌差額 (10,399) (164,045)   

(10,437) (164,045)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861 14,153   

除稅後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9,576) (149,892)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30,189 (84,213)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0,503 (50,371)

非控股權益 9,686 (33,842)   

30,189 (8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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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413,225 431,476

投資物業 11 612,163 673,02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2 20,771 79,474

其他資產 889 916    

1,047,048 1,184,893    

流動資產
存貨 2,757 2,58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2 88,583 13,600

應收貸款 13 – 37,000

應收賬項 14 26,499 26,557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6,166 30,502

銀行結存及現金 1,790,271 1,645,872    

1,934,276 1,756,116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5 3,175 2,43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7,594 45,359

稅務負債 426 426    

51,195 48,220    

流動資產淨值 1,883,081 1,707,89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30,129 2,89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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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 1,179,157 1,179,157

股份溢價及儲備 669,207 648,70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848,364 1,827,861

非控股權益 919,057 909,371    

權益總額 2,767,421 2,737,23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9,072 152,209

其他負債 3,636 3,348    

162,708 155,557    

2,930,129 2,89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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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1） （附註2）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179,157 1,122 53,022 362,982 123,106 137,768 1,857,157 947,251 2,804,408          

期內盈利 – – – – – 43,904 43,904 21,775 65,679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94,275) – (94,275) (55,617) (149,892)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 (94,275) 43,904 (50,371) (33,842) (84,213)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179,157 1,122 53,022 362,982 28,831 181,672 1,806,786 913,409 2,720,195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179,157 1,122 53,022 362,982 (21,238) 252,816 1,827,861 909,371 2,737,232          

期內盈利 – – – – – 26,584 26,584 13,181 39,765

界定福利責任之重新計量 – – – – – (20) (20) (18) (38)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6,061) – (6,061) (3,477) (9,538)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 (6,061) 26,564 20,503 9,686 30,189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179,157 1,122 53,022 362,982 (27,299) 279,380 1,848,364 919,057 2,767,421
          

附註：

1. 本集團合併儲備指創博數碼媒體有限公司（其股份與本公司股份交換）之股本及股份溢價與本公司根

據集團重組所發行股本之面值兩者間之差額。創博數碼媒體有限公司已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出售。

2. 其他儲備指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中介母公司之一家附屬公司收購附屬公司產生

之折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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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
源自經營業務之現金 94,354 117,693

已付所得稅 – (115,508)   

源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94,354 2,185   

投資活動
償還應收貸款 43,000 –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7,114) (16,423)

已收利息 17,950 9,183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134 2,822   

源自（應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53,970 (4,41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淨額 148,324 (2,233)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645,872 1,378,965

匯率變動之影響 (3,925) (17,161)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790,271 1,359,57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1,790,271 1,35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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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眾上市公司，其已發行股份自二零一零年九

月二十七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功能貨幣為菲律賓披索（「披索」），即本公司之主要附屬公司營運所在主要經濟環

境貨幣。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列示，原因為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此

呈列對香港上市公司及就方便本公司股東（「股東」）而言均屬合適做法。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

2. 編製基準及重大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

定編製。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歷史成本一

般按貨品及服務交易給予之代價之公平值計量。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

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

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效之一項

新訂詮釋及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有關新訂詮釋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

呈報之金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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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之收入包括：

酒店

房間收入 44,010 41,814

餐飲 21,653 23,318

其他酒店服務收入 2,183 2,214   

67,846 67,346

租賃設有娛樂設備之投資物業 122,742 127,326   

190,588 194,672
   

4. 分部資料
執行董事為主要經營決策人（「主要經營決策人」）。本集團主要經營兩類經營分部。就

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主要經營決策人匯報之資料乃針對各主要經營分部作出報

告。因此，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呈列之經營分部如下：

(i) 酒店 － 經營酒店業務；及

(ii) 租務 － 租賃設有娛樂設備之投資物業。

有關上述分部之資料於下文呈列。



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14/1513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酒店 租務

可呈報

分部總額 對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外界銷售 67,846 122,742 190,588 – 190,588

分部間之銷售 134 338 472 (472) –      

總額 67,980 123,080 191,060 (472) 190,588
      

業績

分部（虧損）盈利 (1,073) 23,408 22,335 22,335
    

未分配其他收入 10,390

其他收益及虧損 9,97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13,030

未分配開支 (15,968) 

期內盈利 39,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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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酒店 租務

可呈報

分部總額 對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外界銷售 67,346 127,326 194,672 – 194,672

分部間之銷售 122 348 470 (470) –      

總額 67,468 127,674 195,142 (470) 194,672
      

業績

分部（虧損）盈利 (5,567) 20,981 15,414 15,414
    

未分配其他收入 8,151

其他收益及虧損 64,55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及衍生金融

工具公平值變動 (14,476)

未分配開支 (7,963) 

期內盈利 65,679
 

分部（虧損）盈利指各分部錄得之除稅後虧損或賺取之除稅後盈利，當中並不涉及分配未分配

開支（包括企業開支）、其他收益及虧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衍生金融工具公平

值變動及未分配其他收入（即投資收入）。此為向主要經營決策人進行匯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

估表現之計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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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結存之利息收入 5,415 4,71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4,582 4,582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2,606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780 1,680

雜項收入 406 393   

13,789 1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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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盈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盈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呆壞賬撥備

（撥備撥回） 1,099 (171)

應收貸款（撥備撥回）撥備

（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6,000) 2,000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7,383 7,46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13,030) (4,827)

法律及專業費用（計入一般及行政開支） 11,932 2,891

衍生金融工具虧損 – 19,30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4,194 28,297

投資物業折舊 60,418 62,016

匯兌收益淨額（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3,978) (66,553)

物業及土地經營租約之租金開支 3,102 3,171

租賃設有娛樂設備之投資物業之總收入 (122,742) (127,326)

減：來自租賃設有娛樂設備之投資物業

產生之收入之直接經營開支（附註） 91,850 98,320

(30,892) (29,006)
   

附註： 該金額主要指租賃物業及娛樂設備之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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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支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遞延稅項－本期間 7,566 6,815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該兩段期間之估計應課稅盈利按16.5%計算。

菲律賓共和國（「菲律賓」）企業所得稅率於該兩段期間均為30%。

根據菲律賓有關稅務法例，本公司於菲律賓經營業務之附屬公司以其賺取所得盈利向其

海外直接控股公司派付之股息，會被徵收預扣稅。已賺取之未分派盈利之遞延稅項負債

按董事決定之預期股息流（即期內盈利介乎約65%至80%）按15%稅率計提。並無就本公

司於菲律賓之附屬公司所保留之餘下未分派盈利確認遞延稅項負債，原因為本集團能夠

控制有關暫時差額之撥回時間，且有關差額於可見將來不大可能被撥回。截至二零一四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本公司於菲律賓之附屬公司產生之未分派盈利確認之遞延稅

項約8,49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030,000港元），其已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支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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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菲律賓經營業務之附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由菲律賓政府獨資擁有之公司

Philippine Amusement and Gaming Corporation （「PAGCOR」）（作為承租人）就租賃

若干菲律賓物業而訂立租賃協議（「租賃協議」）。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菲律賓

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 （「BIR」）向該附屬公司發出正式繳稅函件，要求繳付二零零

八年應課稅年度之宣稱稅項差額約807,000,000披索（相當於約139,001,000港元）。上

述稅項差額據稱主要源自該附屬公司根據租賃協議向PAGCOR租賃若干物業而所收租金

收入被徵收所得稅（包括罰款及利息）。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該附屬公司向BIR

提出抗辯，理由是其根據Presidential Decree第1869號第13(2)條（經修訂）（「PAGCOR特

許權」）獲豁免繳納菲律賓企業所得稅。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BIR發出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七日之Revenue Memorandum 

Circular （「RMC」）第33-2013號，訂明（其中包括）PAGCOR及其委辦人及許可持有人將

被BIR視為須根據菲律賓National Internal Revenue Code（經修訂）繳納企業所得稅。

該附屬公司之獨立法律顧問提供之意見認為，儘管已發出RMC，但仍有針對稅項差額

評估之確切法律論點。鑑於該獨立法律顧問之意見，董事相信，該附屬公司有確切法

律論點就稅務糾紛抗辯。因此，並無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就有關稅務糾紛及╱或該投資物業所產生之潛在遞延稅項負債作出撥備。

然而，由於目前有可能需要承擔責任（其僅會在不完全受該附屬公司控制範圍下出現

之已發生或並無發生之一項或多項未來不明確事件之情況下方能確認），而有關責任可

能需要或毋需初步撥出資源處理，故董事為審慎起見已作出估計，於二零一四年九月

三十日，涉及正式繳稅函件所載涵蓋二零零八年應課稅年度之宣稱稅項差額之或然負

債，以及涉及BIR可能根據菲律賓有關法律、規則及規例就未過法定評稅時效之應課稅

年度評核之潛在所得稅之或然負債（但並未計入任何或需繳付之罰款或利息負債），合

共約1,883,142,000披索（相當於約324,36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1,737,371,000披索（相當於約300,318,000港元）），其為可能需撥出之資源，但該附屬

公司可就此提出全數彌償申索。

此外，該附屬公司之獨立法律顧問提供之意見亦認為，鑑於租賃協議之條款，該附屬公

司具有有力的法律根據，就任何上述稅務付款（連同就此應付或產生之任何利息、罰款

及開支）向PAGCOR申索全數彌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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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截至二零

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盈利） 26,584 43,904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1,179,157 1,179,157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在該兩段期間均無已發行潛在

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總額約7,114,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6,423,000港元）。有關增加包括娛樂設備約

6,87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3,74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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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投資物業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投資物業增加總額約65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

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包括：

非流動：

海外上市之債務證券票據

（定息為每年11.75%及到期日為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八日）（附註i） – 58,500

海外上市之8%永久後償資本證券（附註ii） 20,771 20,974   

20,771 79,474   

流動：

海外上市之債務證券票據

（定息為每年11.75%及到期日為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八日）（附註i） 66,983 –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21,600 13,600   

88,583 13,600   

總額 109,354 93,074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乃持作交易之金融資產，其他則為於初步確認時獲指定為按公平

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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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票據發行人可選擇於到期日前按本金之特定溢價範圍加於不同時期之應計利息贖回票據，惟須

受若干條件限制。

(ii) 投資發行人可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或之後任何時間，或於發生若干事件後任何時間，按

相等於本金加應計利息之贖回價贖回資本證券。在若干條件之規限下，於任何付息日，發行人

可全數（惟不可部分）將資本證券兌換為永久非累積美元優先股。

13. 應收貸款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定息應收貸款 – 37,000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該金額指本集團參與一項信貸融資向一名獨立第三方提供

本金金額43,000,000港元之貸款。應收貸款按年息率14厘計息、由多項已抵押資產作擔

保，並須於報告期間結算日起計12個月內償還。董事根據折算現金流量評估應收貸款之

可收回金額，並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作出相應撥備2,000,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收貸款已獲全數償還，而應收貸款撥備

6,000,000港元已撥回並入賬本期間之簡明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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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賬項
本集團就應收賬項授出之平均賒賬期介乎0至90日。與本集團維持良好業務關係之客戶

獲本集團授予較長賒賬期。以下為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即與有關收入確認

日期相若）呈列之應收賬項（已扣除呆賬撥備）賬齡分析。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30日 23,306 23,549

31至60日 1,686 1,411

61至90日 268 181

超過90日 1,239 1,416   

26,499 26,557
   

15. 應付賬項
以下為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賬項賬齡分析：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30日 1,110 666

31至60日 443 44

61至90日 – 11

超過90日 1,622 1,714   

3,175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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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股份面值 股份數目 價值

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普通股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每股1 2,000,00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普通股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每股1 1,179,157,235 1,179,157
    

17. 經營租約承擔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本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與PAGCOR簽訂合約，租賃設有博彩設備之物業及辦公室物業，

由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計為期十二年。月租將按PAGCOR經營娛樂場之博彩收入

淨額若干百分比計算或固定金額100,000披索（相當於約18,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九月

三十日：相當於約18,000港元））之較高者釐定。

PAGCOR根據PAGCOR特許權獲授特許權於菲律賓經營娛樂場。PAGCOR特許權

已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到期，並於二零零七年六月獲准由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一日

起重續25年。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賺取之娛樂場租金收入

約122,74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27,326,000港元），

包括或然租金款項約122,63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27,21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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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之日後最低租金承擔之到期日

如下：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6,104 6,120

第二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18,539 19,362

超過五年 43,441 45,898   

68,084 71,380
   

經營租約租金指本集團就租賃土地、共用單位、辦公室物業及員工宿舍應付之租金。該

等租約所議定之租期介乎為二至二十年，且租金於租期內乃固定。

18.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按經常性基準以公平值計量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

本集團部分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各報告期間結算日按公平值計量。下表提供有關如何

釐定該等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特別是所使用之估值方法及輸入資料），以及根

據公平值計量所用輸入資料之可觀察程度以決定公平值計量所劃分之公平值層級（第一

至第三級別）之資料。

• 第一級公平值計量乃根據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計算得出；

• 第二級公平值計量乃根據除第一級之報價對該資產或負債而言屬可直接（即作為價

格）或間接（即自價格衍生）觀察之輸入資料計算得出；及

•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乃根據並非基於觀察市場數據之資產或負債之輸入資料（非觀察

輸入資料）以估值方法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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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值於

金融資產╱

金融負債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公平值層級

估值方法及

主要輸入資料

重大非觀察

輸入資料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之海外上市

之債務證券票據

66,983 58,500 第一級 於活躍市場所報之

買入價

不適用

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之海外上市

之永久後償資本證券

20,771 20,974 第一級 於活躍市場所報之

買入價

不適用

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之於香港

上市之股本證券

21,600 13,600 第一級 於活躍市場所報之

買入價

不適用

分類為其他應付款項及

應計費用之或然代價

撥備

16,600 16,600 第三級 根據所有可能結果之

加權平均值估計之

預期負債金額

本集團管理層估計

之預期負債金額

（附註）

附註： 倘估值模式之預期負債金額增加╱減少5%，而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則或然代價撥備之

賬面值將增加╱減少約830,000港元。管理層認為，由於其未能反映期內之風險，故敏感度

分析不具代表性。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同公平值層級之間均無轉移。

董事認為，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所錄得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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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產（負債）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之對賬

指數掛鈎投資 或然代價撥備 衍生金融工具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31,037 (16,600) –

損益之虧損總額（附註） (1,866) – (19,303)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29,171 (16,600) (19,303)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 (16,600) –
    

附註： 期內虧損總額與指數掛鈎投資及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有關，並於簡明綜合損益表確認。

公平值計量及估值過程

估計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時，本集團會在可行時使用市場上觀測可得的數據。當無法得

到第一級輸入資料時，本集團會考慮委聘獨立估值師定期進行估值。本集團管理層與估

值師緊密合作，以確立合適的估值技巧以及須輸入模式的資料。

至於或然代價撥備的估值，本集團管理層根據現時可得資料估計預期負債的金額。有關

釐定不同資產及負債公平值時所用的估值技巧及輸入資料已於上文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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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關連人士交易

(a) 本集團於期內曾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以下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住宿及餐飲收入（附註i） 152 44

租金開支（附註ii） 822 819
   

附註：

(i) 從本公司中介母公司周大福企業有限公司（「周大福」）間接控制之一家附屬公司收取所得

之住宿及餐飲收入。

(ii) 周大福之一家聯營公司向本集團出租辦公室物業。

(b) 於期內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及其他福利 1,920 3,50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5 15   

1,935 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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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約324,361,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

十一日：約300,318,000港元），其涉及本公司於菲律賓經營業務之附屬公司與BIR之間

有關二零零八年應課稅年度之稅務糾紛，以及BIR可能根據菲律賓有關法律、規則及規

例，就未過法定評稅時效之應課稅年度評核之潛在所得稅（但並未計入任何或需繳付之

罰款或利息負債）。有關詳情載於附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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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約190,6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約

194,700,000港元減少約2.1%。期內來自出租物業之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本集團於回顧期

內錄得毛利約86,5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85,300,000港元增加約1.4%。期內毛利增加主

要由於經營酒店之相關銷售成本減少所致。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其他收入約13,8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

11,400,000港元增加約21.1%。該增加主要由於期內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收益約13,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衍生金融工具公

平值變動虧損約14,500,000港元。

本集團之其他收益及虧損指於回顧期內確認之匯兌收益或虧損淨額，以及應收貸款撥備或撥

備撥回。上述匯兌收益或虧損淨額，主要由於於報告期間結算日以本公司功能貨幣以外之貨

幣列值之貨幣項目重新換算所致。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匯兌收

益淨額約4,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66,600,000港元減少約94.0%。截至二零一四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撥回應收貸款撥備6,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確認應收貸款撥備

2,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一般及行政開支由去年

同期約74,200,000港元增加約2.4%至約76,000,000港元。就計入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開支而言，其中約35.0%及15.7%分別為僱員成本以及法律及專業費用。截至二

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僱員成本約26,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28,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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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約6.0%。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法律及專業費用約11,900,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約2,900,000港元上升約310.3%。法律及專業費用增加，主要由於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四年一月九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之公告所述之可能收購事項產生法律及專業費

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盈利約39,8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

65,700,000港元減少約39.4%。期內盈利減少主要由於期內確認之匯兌收益淨額減少，以及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之

淨影響所致。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經營酒店以及出租物業作娛樂場以及配套消閒及娛樂營運。

1.  出租物業

來自出租物業之收入指出租本集團之物業予PAGCOR（其為一家於菲律賓註冊成立之公

司，並由菲律賓政府控制及全資擁有）之租金收入。每月租金收入乃按本集團物業承租

人PAGCOR於當地博彩場地經營的娛樂場所得博彩收入淨額若干百分比或固定租金金額

（以較高者為準）計算。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出租物業之收入約122,700,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約127,400,000港元減少約3.7%。收入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物業承租人PAGCOR

期內於當地博彩場地經營的娛樂場所得博彩收入淨額減少。於回顧期內，上述收入佔本

集團總收入約64.4%。去年同期，上述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約65.4%。

2.  經營酒店

來自經營酒店之收入主要包括房間收入、餐飲收入及其他酒店服務收入。本集團之酒店

（「酒店」）位於馬尼拉市內，此處為旅遊景點，教堂及歷史遺址林立，並有多處可供旅客

消遣之晚間景點，並為菲律賓其中一個主要旅遊地點。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經營酒店之收入約67,800,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約67,300,000港元增加約0.7%。有關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期內房間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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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就計入經營酒店之收入而言，當中約64.9%之收入乃來自房間收入。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房間收入約44,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

41,800,000港元增加約5.3%。有關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於回顧期內平均入住率上升所致。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四日之公告所提述，Hotel Project Systems, Pte. 

Limited及Hyatt International-SEA (Pte) Limited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

終止向本公司附屬公司New Coast Hotel, Inc. （「NCHI」）提供相關特許權、技術系統

及服務，以及向酒店提供銷售及市場推廣服務。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二

十四日之公告所述，NCHI與NWH Management Philippines, Incorporated （「NWHM 

(Philippines)」）訂立酒店管理協議，並與新世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新世界酒店管理」）

訂立銷售及市場推廣協議，致使NWHM (Philippines)及新世界酒店管理自二零一五年一

月一日起為酒店提供管理服務、銷售及市場推廣服務，以及其他相關服務。

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其現有位於菲律賓之經營業務及投資，並致力有效運用手頭現金以投資於

其他商機，務求為股東帶來更豐碩回報。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一月九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之公告所提述，本集團正

透過訂立有關可能收購相關娛樂場設施的指定範圍之博彩中介業務（包括透過進行有關提供交

通、住宿、餐飲以及娛樂等活動，為娛樂場博彩遊戲進行推廣，以換取該等娛樂場營運商支

付之佣金或其他報酬）及相關業務之70%經濟利益（「可能收購事項」）的框架協議，以考慮澳門

博彩行業之商機。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仍與相關訂約方就（其中包括）可能收購事項之詳細

條款進行協商，且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未與任何訂約方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正式協議。

董事將繼續定期檢討本集團之財政架構以及其資產與負債之組成。董事認為，現有位於菲律

賓之經營業務將繼續為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帶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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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1,883,1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

十一日：約1,707,900,000港元）。流動資產約1,934,3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

一日：約1,756,100,000港元），當中約1,790,3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1,645,900,000港元）為現金及銀行存款；約26,5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26,600,000港元）為應收賬項；約26,2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30,500,000港元）為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約88,6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13,600,000港元）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並無應收貸款（於二零一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7,000,000港元）；及約2,8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2,600,000港元）為存貨。

本集團有流動負債約51,2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8,200,000港元），

當中約3,2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400,000港元）為應付賬項；約

47,6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5,400,000港元）為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

用；及約4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00,000港元）為稅務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主要以披索、港元及美元（「美元」）列值。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率（以總借貸除以總資產計

算）均為零。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提供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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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均無任何資產已作抵押。

重大收購與出售及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披露收購或出售之本集團附

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或重大投資。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一月九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之公告所提述，本集團已

透過訂立有關可能收購事項的框架協議，以考慮澳門博彩行業之商機。於本報告日期，本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未與任何訂約方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正式協議。此外，本集團將繼續

開拓市場，發掘任何可締造增長及發展潛力之商機，以提高盈利能力及為股東爭取更豐碩回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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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相關對沖
本公司功能貨幣為披索，即本公司之主要附屬公司營運所在主要經濟環境貨幣。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以港元列示，原因為董事認為，此呈列對香港上市公司及就方便股東而言均屬合適做

法。

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美元及披索列值。本集團之收入及收益主要為港元、美元

及披索，而本集團產生之費用及支出則主要為港元及披索。因此，本集團可能面對外匯風

險。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確認之匯兌收益淨額，主要由於於報告期

間結算日以本公司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列值之貨幣項目重新換算所致。

本集團並無實行任何正式外匯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管理層將監察各業務分部之外匯風險

及檢討個別地區之需要，並於日後有需要時考慮採取合適之對沖政策。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約324,361,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300,318,000港元），其涉及本公司於菲律賓經營業務之附屬公司與BIR之間有關二零

零八年課稅年度之稅務糾紛，以及BIR可能根據菲律賓有關法律、規則及規例，就未過法定評

稅時效之應課稅年度評核之潛在所得稅（但並未計入任何或需繳付之罰款或利息負債）。有關

或然負債之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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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為301名（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314名）。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員工成本約26,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28,300,000港元）。董事及本集團僱員之薪酬乃根據個人表現及經驗，並經參

考本集團業績、業界薪酬指標及當時市況釐定。除薪金外，本集團僱員有權享有之福利包括

醫療、保險及退休福利。此外，本集團會因應旗下僱員所需，定期提供內部及外間培訓課程。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
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除下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

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條文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

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該條所指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

本公司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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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股份」）之好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總計

魯連城先生 – 364,800

（附註）

364,800 0.03%

附註： 該等股份由執行董事魯連城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Wellington Equities Inc.持有。

於本公司附屬公司Maxprofit International Limited（「Maxprofit」）普通
股之好倉

Maxprofit股本中每股面值1.00美元

之普通股數目 佔股權

概約百分比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總計

杜顯俊先生 – 11

（附註）

11 11%

附註： 十股股份由Up-Market Franchise Ltd.持有，另外一股股份由Pure Plum Ltd.持有。Up-Market 

Franchise Ltd.及Pure Plum Ltd.均由執行董事杜顯俊先生全資擁有。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周大福珠寶集團」）普通股之
好倉

周大福珠寶集團股本中每股面值1.00港元

之普通股數目 佔股權

概約百分比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配偶權益 公司權益 總計

鄭家純博士 – 1,900,000 – 1,900,000 0.02%

鄭志剛博士 – – 20,000

（附註）

20,000 0.00%

附註：20,000股股份由執行董事鄭志剛博士全資擁有之公司Woodbury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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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除下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據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除董事或

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外，本公司並無獲任何人士知會，表示彼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已於本公司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中記錄為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

於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身分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Mediastar International Limited 

（「Mediastar」）

實益擁有人 881,773,550 74.78%

周大福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881,773,550

（附註1）

74.78%

Chow Tai Fook (Holding) Limited 

（「CTFHL」）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881,773,550 

（附註1、2）

74.78%

Chow Tai Fook Capital Limited 

（「CTFC」）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881,773,550 

（附註1、3）

74.78%

Cheng Yu Tung Family (Holdings II) 

Limited （「CYTFH-II」）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881,773,550 

（附註1、4）

74.78%

Cheng Yu Tung Family (Holdings) 

Limited （「CYTFH」）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881,773,550 

（附註1、5）

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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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Mediastar由周大福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周大福被視作於Mediastar所持

881,773,55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周大福由CTFHL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CTFHL被視作於Mediastar所持

881,773,55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CTFC擁有CTFHL已發行股本約78.58%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CTFC被視作於

Mediastar所持881,773,55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CYTFH-II擁有CTFC已發行股本約46.65%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CYTFH-II被視作於

Mediastar所持881,773,55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5) CYTFH擁有CTFC已發行股本約48.98%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CYTFH被視作於

Mediastar所持881,773,55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張漢傑先生（審核委員會

主席）、劉偉彪先生及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其職權範圍乃按照上市規則之規定編製。審核委

員會其中一名成員具備上市規則所界定之適當專業會計資格。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其中

包括）監察本公司與外聘核數師之關係，審閱本集團之財務資料，以及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

務匯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職能。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報告。本公司

核數師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

「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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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變動
自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日期以來，一名董事之資料有所變動，

並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之規定披露如下﹕

執行董事鄭志剛博士獲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頒授名譽博士學位，並獲嶺南大學頒授榮譽院士

銜。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並遵守法定及監管規定，務求為股東帶來最大

回報及利益，並提高對持份者之透明度及問責性。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內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證券交易守則」），其標準不較上市規則附錄10

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寬鬆。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並不知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有

任何違反標準守則及證券交易守則所載規定標準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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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

無）。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主席

鄭家純博士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七名執行董事鄭家純博士、魯連城先生、杜顯俊先生、鄭錦

超先生、鄭錦標先生、鄭志剛博士及鄭志謙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漢傑先生、郭彰

國先生、劉偉彪先生及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


